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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全国人大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

和 9 月 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确保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

2018 年 12 月 31 日工资、薪金所得先行执行每月 5000 元的减除

费用标准并适用新税率表，以及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、对

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适用新税率表的新税法过渡期政

策（以下简称“过渡期政策”）切实有效落地，现就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

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一项利国惠民的重大改革举措，党中央、

国务院高度重视，全社会广泛关注，纳税人热切期盼。新税法实

施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2018 年 10 月 1 日之前为过渡期政

策准备阶段；第二阶段，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

日为过渡期政策执行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（以

下简称“新税制”）实施准备阶段；第三阶段，2019 年 1 月 1 日

起为新税制全面实施阶段。此次改革内容多、力度大，尤其是过

渡期政策实施准备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地税务机关要切实从讲政

治、讲大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大意义，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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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领导，精心筹划部署，聚焦政策宣传、纳税服务、信息化建

设三大核心任务，切实加强对下指导和绩效考评，坚决贯彻落实

好过渡期政策，确保纳税人充分享受改革红利。 

二、夯实基础，稳妥做好系统切换 

（一）做好信息系统升级切换。要提前做好软硬件环境部署，完

成系统集成联调，及时完成过渡期政策系统版本的切换，组织面

向扣缴义务人的软件应用培训，辅导扣缴义务人及时完成扣缴客

户端升级。 

（二）保障系统平稳运行。要持续完善系统运维制度机制，融合

运维队伍，整合运维平台，增强运维能力，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，

做好网络安全防护，确保系统安全、稳定运行。 

三、优化服务，积极提升服务质效 

（一）迅速组织开展辅导培训。要立即组织开展税务系统内部和

面向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的培训、辅导，使广大税务干部深入领

会过渡期政策核心要义，熟练掌握政策规定，准确把握宣传口径，

帮助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理解好、运用好、执行好过渡期政策。 

（二）做好涉税咨询受理与解答。各地要合理调配办税服务厅和

12366 纳税服务热线资源，畅通涉税咨询渠道，落实好首问责任

制，快速回应纳税人关切的热点问题。 

（三）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。加强纳税人权益保护工作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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